CX诚信金属交易协议书


CX诚信金属交易协议书
甲方：

住所地：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5号财富中心C座1-16-2
法人代表：贾红岩
联系电话：024-31286466
联系传真：024-31286477
乙方：

住所地：

法人代表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传真：

鉴于：

甲方为帮助乙方扩大客户资源，为乙方免费提供供求信息服务，建立了CX诚信金属交易网。现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双方本着公平合理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如下事宜达成协议，以兹共同遵守：
1、 合作宗旨。

充分发挥甲方CX诚信金属交易网的功能，为乙方提供优质、便捷的服务。双方共同努力，创建一个企业诚信交易网。
2、 合作内容与方式。

    1、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，即免费成为甲方CX诚信金属交易网会员。

2、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真实、准确的供求信息。乙方提供产品的，应当保证产品的质量。
3、甲方有对CX诚信金属交易网进行网站维护的义务，并及时更新网站信息。
4、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供求信息应当及时发布。

三、甲方的免除责任。

1、甲方对CX诚信金属交易网中客户的资质及信誉度没有审查的义务。

2、乙方如通过CX诚信金属交易网与第三方达成协议的，双方须另行签订合同。如因第三方违约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，与甲方无关。乙方应当向第三方进行追偿。
四、佣金。
1、自本CX诚信金属交易网创建之日起一年内，乙方于网站中免费发布供求信息。

2、通过甲方CX诚信金属交易网，乙方与第三方达成协议，进行交易的，甲方收取乙方交易金额千分之三的佣金费用。乙方应当于与第三方签订协议之日起三日内以      （1、现金；2、银行转账）的形式向甲方支付佣金费用。
五、违约责任。

1、如乙方向甲方提供虚假的供求信息、出售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或者未按约定时间交付佣金费用的，乙方除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，甲方有权于CX诚信金属交易网公布乙方相关信息及违约事实，并永久性取消乙方会员资格。

2、乙方因违约致使甲方公布其相关信息及违约事实，导致乙方经营受损的，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赔偿权利。

六、其他。

1、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，应当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甲方均有权在各自所在地提起诉讼。

2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作为本协议的附件，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4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重要声明：请乙方另附企业营业执照，企业税务登记证，开户银行证明，企业进出口资质证明副本一并传真至024-312864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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